附件：
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设施运行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排水和再生水设施运行和养护管理，依据《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管理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公共排水和再生水设施的运行和养护以及相关活动。

第三条  城镇地区公共排水和再生水设施运营单位，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运营单位确定后，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运营单位需要履行的设施运行养护、应急抢险抢修等职责，并与运营单位签订委托运行服务协议。

第四条  污水处理厂运行服务协议应当包含污水处理量、进出水水质、运行费用以及超过设计处理能力来水的处置办法、监管措施等内容。
污泥处理处置运行服务协议应当包含污泥处置量、处理处置标准、监管措施等内容。

管网维护运行服务协议应当包含管网维护工作量、维护标准和维护费用、监管措施等内容。

运营单位可以委托作业单位承担具体的养护事项。委托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并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五条  运营单位应当在每年10月底以前提交下一年度运行和养护计划，提出养护内容和经费预算，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报财政主管部门申请养护资金。

第六条  本市实行污水处理和再生水设施运行情况监督检查制度。

市和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管辖权限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每月对镇以上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污水处理量和进出水水质进行检测。检测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承担。

（二）必要时委派社会监督检查员或者其他第三方对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设施运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价。

（三）对运行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并作为运行结算的重要依据。考核内容应当包括：雨污水管网、再生水管网和泵站状况，处理水量、出水水质、污泥处理处置、生产能耗等指标。

第七条  本市实行公共排水和排水设施运行情况报告制度。报告分为常规运行报告和异常情况报告。

常规运行报告包括月报和年度运行报告。设施运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按月对运行数据进行统计汇总，形成月报表，内容包括：雨污水管网、再生水管网和泵站状况，处理水量、进出水水质、污染物消减量、污泥处理处置量、耗电量等内容。设施运营单位应当在1月底以前按照有关规定完成上一年度运行报告编制工作，报告运行服务协议执行情况。

中心城区的排水和再生水设施运行的月报和年报，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中心城以外的月报和年报，经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监管工作需要，调整报告频度和内容。

异常情况报告制度。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发生运行事故、污水处理厂或再生水厂减产、进水水质水量严重超过设计标准，或者其它可能影响出水水质等异常情况时，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应急预案启动应对措施，并按程序报告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

第八条  在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成投产前，运营单位应当将污泥临时处理处置方案、操作规程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临时处理处置情况。

污水处理运营单位对所产生的污泥的贮存、运输、处理处置全过程承担污染防治责任，并对处理处置后的污泥的去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不得造成二次污染。

第九条  公共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发生突发事件，按照“谁所有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及时进行处置。设施产权或者管理单位不明确的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发生突发事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及时进行处置。必要时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单位进行应急处置。应急处置过程和处置结果应及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专用排水和再生水设施由所有权人负责应急处置；其中，住宅区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业主或者其委托的物业企业负责；有住宅管理单位的，由住宅管理单位负责。

第十条  本市实行重大活动专项保障制度。

在重大节日和重大活动期间，运营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制定专项保障方案，加强设施巡查养护管理，保障设施安全运行。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1
    —4—


